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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法律和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2 条制定机密数据和资

料处理程序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国际海床管理局理事会 ISBA/20/C/31 号决定第 8 段请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按

议事规则(ISBA/6/C/9)第 12 条规定编写机密数据和资料处理程序草案，提交大会

至迟在 2016 年届会上审议、核准。根据第 12 条第 2 款，委员会须就以何种程序

处理委员会委员因履行委员会职责而获知的机密数据和资料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供其核可。这些程序的依据应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管理局的

规则、规章、程序；秘书长根据这些文件为对此类数据、资料履行保密职责而制

定的程序。本说明就是根据该项要求编写的。 

 

 二. 背景 
 

 

2. 2013 年在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们提请注意《公约》第一六三条第 8

款和议事规则第 11 条，其内容涉及“区域”内勘探开发活动中的财务利益。委

员会请秘书处就这些条款的范围以及如何加以解读向其提供说明和指导意见

(ISBA/19/C/14 第 24 段)。根据这项请求，秘书处在咨询人协助下编写报告，论述

了与解释和适用《公约》第一六三条第 8 款以及议事规则第 11 条有关的考虑因

素。(ISBA/20/LTC/CRP.2)报告提出了供委员会审议的建议。 

http://undocs.org/ch/ISBA/20/C/31
http://undocs.org/ch/ISBA/6/C/9
http://undocs.org/ch/ISBA/19
http://undocs.org/ch/ISBA/20/LTC/CR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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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员会 2014 年于第二十届会议期间审议了秘书处编写的报告和指导意见。

委员会强调，鉴于委员会工作量不断变化，遵守《公约》所规定增进透明度和问

责的义务主要靠的是委员会每一位委员本人。委员会还认为，议事规则第 11 条

的规定连同各委员加入时所签署的书面承诺足以保障委员会具有透明度，也足以

保障对委员的问责(见 ISBA/20/C/20，第 36 段)。除委员会已作出的上述结论外，

理事会 ISBA/20/C/31号决定第8段还请委员会就如何处理机密数据和资料编写程

序草案。 

 

 三. 《公约》和《规章》的相关条款 
 

 

4. 《公约》第一六三条第 8 款作出以下规定： 

委员会委员不应在同“区域”内的勘探和开发有关的任何活动中有财务利益。

各委员在对其所任职的委员会所负责任限制下，不应泄露工业秘密、按照附

件三第十四条转让给管理局的专有性资料，或因其在管理局任职而得悉的任

何其他秘密情报，即使在职务终止以后，也是如此。 

5. 第一六八条第2款就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人员的不披露义务也作出了与此相

同的规定。同样，第一六三条和第一六八条虽然规定了不披露义务，但分别明确

限定这些义务是在对委员会和管理局“所负责任限制下”。可以推断，两个条款

作出此限定均是为了确保机密信息可供委员会使用，并可由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

用于妥善履行职责。 

6. 《公约》以此规定了不得披露机密资料的义务，并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哪些

数据和信息应被视为机密，但并未规定处理机密信息的程序。论述此类程序的是

各套《探矿和勘探规章》。具体而言，《“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

(ISBA/19/C/17，附件)第 37 条规定了确保机密性的程序。1
 第 37 条第 3 款规定，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应保护按照本规章或根据本规章发给的合同提交给它的数据

和资料的机密性”。此后，《公约》第一六三条第 8 款复述了不披露义务。 

7. 此外，委员会委员个人还受第 37 条第 2 款的约束。该款规定，经授权可取

用机密数据和资料的人须在秘书长见证下作出书面声明，表示获授权的人确认其

承担不泄露机密数据和资料的义务，并同意遵守为确保这些数据和资料的机密性

而制定的适用规章和程序。依照这项条款，每一位委员当选之后通常均立即作出

此声明。 

__________________ 

 1 同一规定也见于《“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ISBA/16/A/12/Rev.1，附件)第 39

条和《“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ISBA/18/A/11，附件)第 39 条。 

http://undocs.org/ch/ISBA/C/20
http://undocs.org/ch/ISBA/20/C/31
http://undocs.org/ch/ISBA/19/C/17
http://undocs.org/ch/ISBA/16/A/12/Rev.1
http://undocs.org/ch/ISBA/18/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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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多金属结核规章》第 37 条第 1 款，2
 秘书长应负责保持所有机密数

据和资料的机密性。为实现这一目标，秘书长应按照《公约》的规定制订程序，

规范秘书处成员、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委员以及参与管理局任何活动或方案的任何

其他人对机密资料的处理。 

9. 根据这项义务，秘书长 2011 年以秘书长公报(ISBA/ST/SGB/2011/03)的形式

发布了信息敏感性、信息分类、信息处理方面的程序。这种公报是管理局正式文

件，发布目的是为了就某些问题颁布政策。这些问题涉及秘书长根据《工作人员

条例和细则》、管理局各机关业务规则、任何其他有关条例、协定、议定书所担

负的责任或所采取的正式行动。 

10. 秘书长公报确定了有关程序，据以对交给管理局以及管理局编制的机密数据

和资料进行妥善的分类和安全的处理，以期落实《公约》第一六八条以及各项《规

章》。秘书长在公报中界定了适用范围，规定了工作人员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同

时还阐述了文件的分类原则、分类级别、辨别及标记程序。所涉文件包括委员会

委员在工作中收到的文件。他还阐述了对被指违规的秘书处工作人员进行纪律制

裁的程序。公报于 2011 年 2 月 1 日生效。 

11.  公报附件二载有补充程序，据以处理转交给管理局或根据《规章》或根据

按《规章》所签合同参与管理局活动或方案的其他人(包括委员会委员)的机密数

据和资料。该附件包含总体安全、系统出入控制、真实性、数据存取安全等方面

的程序。它还载有通信安全、数据安全、数据资料操作处理等方面的程序的保障，

并且包括要求被授权接触此类机密数据资料者签署的保密声明书。 

 

 四. 讨论和建议 
 

 

12. 秘书长公报附件二所载关于处理机密数据和资料的程序似乎足以妥善保护

委员会委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使用数据和资料的机密性。但必须指出，并非所

有规定均对委员具有约束力。一些内容，如在发生公报第 4 节所述违规情况时应

履行的基本义务和应采取的纪律措施，显然是不适用的，因为委员会委员不是秘

书处工作人员。其外还应指出，如果委员会委员据报违反保密义务，则理事会根

据议事规则第 13 条有权采取适当程序(其确切内容未予规定)。 

13. 然而，公告的其他规定，特别是其整个附件二，可适用于委员会委员。这些

规定对于议事规则第 12 条关于制定机密数据和资料处理程序的要求，似乎给予

了令人满意的答复。这一办法也符合《规章》，因为《规章》授权并要求秘书长

就秘书处成员、委员会委员和其他人如何处理机密数据和资料制定程序。在这方

__________________ 

 2 另见《硫化物规章》第 39 条第 1 款和《结壳规章》第 39 条第 1 款。 

http://undocs.org/ch/ISBA/ST/SGB/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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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果另外制定仅适用于委员会委员的、有可能与前述程序不符的程序，应该

说是不可取。 

14. 考虑到上述情况，尤其是考虑到必须统一适用秘书长制定的现行程序，委员

会可建议理事会正式决定对委员会委员比照适用秘书长公报附件二所载的附加

机密数据资料处理程序。 

15. 请委员会注意本说明，并向理事会提出适当的建议。 

 


